台州市发改委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特向社会公布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本报告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情况。
一、概述
2009年，我委在市政府的领导和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按照市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继续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着重在完善和规范上下功夫。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在委门户网上开僻“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并对相关栏目进行调整、充实、连接；二是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内容审查和维护更新制度。确定委办公室为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查受理机构和日常信息维护机构。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升级门户网站，构建信息平台，保障了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依法、及时、准确、有序开展，为社会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公开服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我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公开范围，积极做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一是对新形成的政府信息做到及时主动公开；二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的政府信息进行认真梳理，逐项审查公开。2009年我委共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120条，至年底已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共计265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09年，我委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5件，其中网上申请10件，书面申请5件，涉及内容70多项，其中属应由本部门公开的信息16条，属于上级有关部门公开的信息30条，属于非本部门掌握的信息或尚未形成的信息22条，属于已由有关部门复议或已告知，申请人重复申请的信息2条。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要求，我委认真受理，均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回复。对已公开的信息告知其查阅的途径，对属于非主动公开的信息，通过其他途径向申请人公开相关信息；对属于上级部门公开的信息主动告知查阅的方法途径，并通过技术处理，将我委门户网与其直接连接，方便申请人查阅；对不属于本部门掌握的信息和尚未形成的信息，我们也一一进行了说明。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09年，我委没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取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09年，我委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引发申请行政复议案件3件，其中1 件省发改委受理，尚在审理中。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第二年，对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市政府办公室台政办[2008]19号要求，我委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条例》实施后，准备还不够充分，对《条例》实施前的有关信息公开未及时跟上，造成此方面的申请、复议件增多；二是信息录入分类、排版不够规范，格式不统一，路径不够明确，给查阅带来一些不便，这也是造成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申请、复议案件增多的一个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去年下半年来，我委就已着手整改，通过完善机制，加大投入，改进网络等多种措施，切实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

七、其他事项

我委门户网站独立域名为：tzdrc.gov.cn, 备案号为：浙ICP备06027641号，网站总访问量为55万人次，日IP访问量为1100左右，我委办公室负责网站的日常维护和更新，发布信息5-10条/日。我委下属事业单位分别建有台州市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http://wwwtzqgb.com）、台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http://www.tecpi.com）、台州市价格认证中心（http://www.tzjgrz.com）等网站。
　　　　　　　　　　　　二O一O年一月十五日
